
 

 

 

  

 

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内车辆管理的通知 
 

各二级学院、各处室、各服务单位： 

为维护良好的校园交通秩序，保障道路交通安全，预防

交通安全事故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及《兰州现代

职业学院校园交通安全制度（试行）》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校

内车辆管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所有车辆进入校园大门时，行驶时速不得超过 5 公

里，车辆进入校园后，沿路靠右行驶，时速不得超过 20 公

里，禁止鸣笛、严禁超车，在遇学生上下课人流高峰时，应

主动停车避让，严禁与学生抢道。 

二、凡来学院办理公务的社会车辆须由院内对接单位

（部门）提前报备预约，经安保处批准办理有关手续后方可

入校。无关社会车辆谢绝入校。 

三、全院教职工及后勤服务单位人员车辆，凭安保处核

发的通行证进入校园，无通行证车辆一律不得入校。进校后

严格按照限速要求行使。 

四、后勤服务单位车辆管理。 

实行“限区域、分时段”“准入报备制” 

1.各服务单位货物配送车辆进入校园实行分时段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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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体通行时间为： 每天 7:30 之前、9:00 至 11：30、14:00

至 16:30、19:30至 20:30、21:30之后，其余时间禁止进入

校园。车辆一律由西北门进出。 

2.进入校园的各服务单位货物配送车辆实行高峰时间

段限行。具体限行时间为：每天 11:30 至 14:00、16:30 至

19:30、21:00 至 22:00，以上时间段内禁止车辆在院内通行

或进出校门。 

3.废品收购车辆，每周一、四、六，19:30 之后进入校

园，21:40 之后驶出校园，在此期间如遇学生晚自习下课，

必须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，就近停车等候，待学生返回宿

舍后方能驶离。  

4.服务单位员工私家车辆通行证实行限额核发制度。餐

饮服务企业（以公司为单位）每家核发车辆通行证 3 张；超

市、商铺、驻校经营单位每家核发车辆通行证 1 张，绿化服

务单位核发车辆通行证 5 张，物业公司核发车辆通行证 15

张。 

5.服务单位员工电动车（包括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

和电动三轮车等）进入校园后，须按交通标识行驶、停放，

服从安保人员指挥、管理。主动避让行人和自行车，禁止超

速、逆行、抢行；禁止违规停放、违规鸣笛、违规充电；严

禁携带各类危险品进校。 

五、出租车、网约车原则上不得进入校园（接送生病人

员、 搬运大件物品等特殊情况须提前报备），学生自驾车、

摩托车严禁进入校园。 



六、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在校园内行驶（含摩托车、电

动车、自行车等），一经发现移交交警部门处理。 

八、严禁在院内无证驾驶，严禁利用院内场地、道路练

车、试车。 

九、所有机动车在校园内必须在划定的停车线内或地下

车库停放。不得在教学、生活、公共等没有停车指示标志的

区域乱停放，不得占用消防通道，不得妨碍道路交通。 

十、校内违规停放机动车及超速行驶处罚措施。 

1.在各二级学院管辖区域内（教学区、生活区等）违规

停放机动车，安保处将拍照取证并进行通报。通报结果纳入

二级学院年终绩效考核，每通报一次扣除考核分 1 分，上不

封顶。 

2.在公共区域内违规停放机动车，拍照取证后对车辆所

属单位（部门）进行通报，通报结果纳入年终绩效考核，每

通报一次扣除考核分 1 分，上不封顶。 

3.超速行驶被电子监控系统抓拍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者，

禁止入校通行。同时对车辆所属单位进行通报，通报结果纳

入二级学院（处室）年终绩效考核，每通报一次扣除考核分

1 分，上不封顶。 

4.后勤服务单位车辆被连续通报两次后，永久禁止入

校。同时根据后勤管理部门相关考核办法，对车辆所属单位

进行处罚。 

十一、各部门管理的巡逻车、电动摩托车、院内食材配

送车、观光车等内场行驶车辆严禁驶出校园。 



十二、教职工个人车辆及各服务单位（含保安公司、消

防维保公司）人员车辆严禁拉载学生出入校，一经发现，教

职工车辆列入黑名单永久禁止入校，服务单位责令停业整

顿，涉事人员予以辞退。因私自拉载学生出校造成的一切后

果均由当事人负责。 

十三、无车辆通行证强闯校门、故意停车堵门、辱骂殴

打保安等不服从管理的，所驾车辆永久禁止入校。如造成设

施毁坏则按市场价格进行赔偿，如构成治安事件则交由公安

机关依法处理，产生的费用和造成的损失由其本人承担。 

十四、制造、伪造、使用假机动车通行证的，没收假证、

永久禁止所驾车辆入校。 

十五、对校内生活区人员流动大，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路

段实行封闭限行，使用硬阻挡设施进行隔离，禁止一切车辆

通行。具体事宜另行通知。 

十六、安保人员须加强管控，严格按本通知规定行使职

责，如发生本通知第十三条的事件，可直接拨打 110 报警处

理。对不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的安保人员，一经查实，坚决

予以辞退并扣罚当班小队长 200 元绩效工资、中队长 300 元

绩效工资。 

十七、对违反本通知规定的教职工，移交学院相关部门

处理，违规行为纳入师德师风和年终绩效考核，同时取消当

年评优选先及职务职称晋升资格。后勤服务单位人员违反本

通知规定的予以辞退，其所在单位按照后勤处相关考核办法

予以处罚。 



十八、各二级学院、各处室、各服务单位加大对所属人

员教育管理，及时将本通知内容传达至每位教职工员工，共

同维护校园良好的交通秩序，坚决杜绝交通安全事故发生。 

十九、本通知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此前有关规定凡

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兰州现代职业学院 

2022 年 5 月 19 日 


